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为建筑类建设项目，选址于规划建设区域内，项目建设需满足场地安全、环境友好、生态适宜等核心要求，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环境相关规范标准，确保项目建设与运营全过程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。

二、场地环境现状评价

（一）场地地质与安全条件

项目场地选址避开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，地质条件稳定，无不良地质灾害隐患；场地位于非易发生洪涝区域，周边配套有可靠的防洪基础设施，可有效抵御洪涝灾害威胁，满足场地安全建设基础要求。

（二）环境风险源排查

1. 场地及周边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源分布，不存在火灾、爆炸、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等环境安全风险；

​

2. 场地远离电磁辐射源（如电视广播发射塔、雷达站、通信发射台、变电站、高压电线等），无电磁辐射危害；

​

3. 场地土壤无氡气污染，土壤环境质量符合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50325）中土壤氡浓度限值（≤20000Bq/m³）要求，土壤环境安全达标。

（三）生态与区域环境

项目场地地形平整，无洪涝、滑坡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风险；区域内无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特殊生态敏感区，生态环境基础良好；周边交通便利、基础设施完善，无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隐患，整体环境适宜项目建设。

三、评价依据

1. 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50325）；

​

2. 国家及地方关于建设项目场地安全、环境风险防控、土壤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；

​

3. 项目场地地质勘察报告、土壤氡浓度检测报告、周边环境风险排查报告等技术文件。

四、评价结论

1. 项目场地地质条件稳定，防洪设施可靠，无地质灾害与洪涝风险，场地安全条件达标；

​

2. 场地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源、电磁辐射及氡污染危害，环境风险可控，符合环境安全建设要求；

​

3. 场地土壤氡浓度满足国家规范限值，土壤环境质量合格；

​

4. 项目选址区域无生态敏感区，基础设施完善，生态与区域环境适宜项目建设。

综上，本项目场地环境现状符合建设项目环境评价相关要求，环境评价结论为达标，具备项目建设的环境可行性。
